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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一次表彰会上，我受托为王蓉同志颁奖，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她从事环境法的教学研究工作，大家都认为她很勤奋，学识渊博，成果颇丰，小有名气。
前些天，她请我为她即将出版的力作《环境法总论——社会法与公法共治》作序，盛情难却，只好勉
为其难。
　　本着学习的态度，我特意搜索她的相关科研信息，阅读她送来的厚厚一大本书稿样本，在这过程
中，还与她进行了两次简短的学术交谈。
她的阅读量确实相当大，涉及的领域较多，从公法、私法、社会法等学科钻研环境法，思路敏捷、勇
于探索，很有开拓精神。
说实在的，环境法的书在我的案头倒有几本，为了考察行政法制发展的趋势，我曾有限地涉猎过一些
，但严格讲起来，我还是环境法的门外汉。
近几年来，我国环境法、环境治理发展又是突飞猛进，这方面的论著日益增多，学术上百家争鸣，优
秀的中青年学者层出不穷。
王蓉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书稿样本是500多页的大部头，因为是学术性专著，引文多，论证多，加上拟制的内容不少，所以
读起来并不觉得轻松。
我总算是断断续续读地完了，觉得受益匪浅，值得一看。
作者积极反思传统的法理学，力图在观念、制度、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确实有自己的见解，主题
鲜明，内容丰实，涉及面宽。
书中强调，环境法的本质是“社会合意自治”，并通过社会合意的客观化路径的法律设计，配置了社
会、国家与公民的权利（力）义务，勾勒了社会、国家、公民互尊、合作、共赢的社会发展合力。
环境社会关系作为以“类”的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特殊关系，应由社会法与公法共治。
本书正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一系列论述，言之成理，自成体系，不乏智慧，不乏火花，充满了年轻
人的朝气和活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
只有不断创新，社会才会持续发展。
在这过程中，作为创新实践者的个人可能会有遗憾，会有不完善之处，希望王蓉同志继续努力，积极
吸纳国内外同行的优秀成果，关注我国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提升学术水平，增强我国在环境治理上
的话语权，促进新型社会治理机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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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私法、公法、社会法的价值功能的认知上，首次界定环境法应为社会法与公法的共治。
对于私法、公法和社会法的价值功能，本书认为“社会法的价值功能在于实现社会自治，私法的价值
功能在于实现个体自治，而公法的价值功能则在于保证社会、个体自治的实现。
”这些认知不仅科学并创新性地归纳了环境法的基本特征，而且对于法域自身的进化也将产生本原性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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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社会法的主体具有“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两个层面，其中“具体的人”体现为执行社会
意志的个体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拟制的人，而非单一的社会团体。
关于社会法的主体为社会人的观念，虽然指出了社会法主体的社会属性，但将这一社会属性仅仅归结
为一种外在的组织形态，则有失偏僻。
比如桥本文雄和帕夫洛夫斯基基本将社会人的外在形态归一于社会团体。
对此观念赵红梅先生进行了纠正。
她认为：“社会法主体的最核心部分与最典型形态是社会团体，但仅将社会法主体拘役于社会团体，
则对社会法主体的认知尚嫌狭窄，据此所确定的私法、公法与社会法的三元划分标准也有偏差。
私法、公法与社会法对人的识别主要在观念上，而非处于单个人、国家或者组成社会团体这些组织结
构上。
在这一点上，私法与社会法的区别甚为明显。
在私法学看来，即使是工会和消费者保护组织这样的“集体”，也归于私法中的“个体之人”——民
事主体，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作为自然人个体结盟基础之上的组织体，其在私法中的地位与公司并无显
著区别——都是人的集合（“社团法人”）。
在我看来，即使是一个消费者或劳动者这样的“个体”，也应归为社会法中的“集体之人”——社会
主体，因为“消费者”或“劳动者”这些概念之所以得以出现，本身就含有立法者对“劳动者”、“
消费者”这一些人群集体属性的识别。
社会法定位为对共同体利益加以整体性保护的法，即使是单个消费者或单个劳动者这样的个体，其利
益诉求也具有代表共同体利益的性质，法律是利用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个体的利益诉求机制达到制止违
法行为，进而保护共同体利益的目的。
在此，个体利益诉请为实现共同体利益的可选择手段之一。
”[1]我赞成赵红梅先生关于法律人的识别主要在于观念上，而非在于外在形态上。
我也赞成赵红梅先生关于单个消费者或单个劳动者的利益诉求也具有代表共同体利益的性质，个体利
益诉请可以成为实现共同体利益的可选择手段之一。
但对于个体利益诉求是否一定代表共同体利益则值得商榷。
从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而言，共同利益是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可或缺的普遍化的
个体利益。
普遍化意味着均质性。
均质性是指对于每个成员而言，对某一利益的享受处于同等层级或同等水平。
均质性要求在整合所有成员对该利益的个体诉求的前提下，能够最低限度、无差别地满足所有成员对
该利益的诉求，而不是一个充分满足每个个体在此利益上的不同层级或水平的诉求的过程。
虽然它立足于个体利益诉求，但其本质具有超出任性、偶然性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因此，公共利益是一个需要通过公共选择才能确立的过程，而不是依据个体意思能够表达的过程。
个体利益诉求可以代表共同体利益，但必须是与共同体利益诉求能够同一的个体利益诉求，才能代表
共同体利益。
也只有能够实现与共同体利益诉求同一的个体利益诉请，才能成为实现共同体利益的可供选择的手段
。
在此认知下，社会法主体的社会人应从两个方面进行界定，一是抽象意义上的集合体的“人”。
这是对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法律确认，具有价值层面的意义。
正如贝尔所指出的：“我所说的群体权利，是指向社会提出要求的权利已开始奠定在群体全体成员的
基础上，而不再奠定在个人属性的基础上。
”[1]二是具体意义上的个体的“人”，这是抽象的集合体的“人”客观化的必然要求。
（2]但该“人”与民法中的“人”具有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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